重庆市铜梁区小林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小林镇安全大检查百日大整治“两重大
一突出”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办（站、所、中心）：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当前安全生产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根据9月23日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现将《小林镇安全大检查百日大整治“两重大一突出”专项整治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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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镇安全大检查百日大整治“两重大
一突出”专项整治方案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安委会“十五条硬措施”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和区委、区政府工作安排，深化安全大检查百日大整治行动，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防治基础，消除各类风险隐患，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环境，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抗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三个必须”原则，坚持以“控大事故、防大灾害”为目标，以落实“十五条硬措施”为重点，以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为主线，围绕“两重大一突出”，全面强化安全责任，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精准发现和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杜绝重大事故，坚决遏制较大事故，严控一般事故，以实干实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二、组织领导
成立小林镇安全大检查百日大整治“两重大一突出”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本次安全大检查百日大整治“两重大一突出”专项整治工作。
组  长：谢  杭  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组长：曾德熙  人大主席
陶  生  党委副书记、宣传委员
唐大寨  政法委员、副镇长
刘治宇  副镇长、武装部长
吴坪蔚  统战委员、副镇长
周小俊  组织委员
张晓勇  纪委书记
成员：党政办、应急办、农服中心、建管办、经发办、平安办、财政办、文化服务中心、民社办、社保所、司法所、市场监管所、派出所负责人，各村（社区）书记。
办公室设在镇应急办，唐大寨任办公室主任，陆学友、蔡方琴、潘德萍任副主任。下设11个专项整治组：
1.建设施工专项整治组：组长曾德熙，副组长潘德萍；
2.地质灾害专项整治组：组长曾德熙，副组长潘德萍；
3.场镇运行专项整治组：组长刘治宇，副组长罗明强；
4.防汛抗旱专项整治组：组长陶  生，副组长蔡方琴；
5.森林防火专项整治组：组长陶  生，副组长蔡方琴；
6.气象灾害专项整治组：组长唐大寨，副组长陆学友；
7.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组：组长唐大寨，副组长陆学友；
8.工贸专项整治组：组长曾德熙，副组长曾勇；
9.消防专项整治组：组长唐大寨，副组长陆学友；
10.道路交通专项整治组：组长唐大寨，副组长陆学友、胡鸿翔；
11.特种设备专项整治组：组长刘治宇，副组长罗明强、罗昌渝。
三、时间安排
即日起至2022年年底。
四、重点任务
（一）安全生产方面
1.道路交通（镇道路交通安全办公室牵头，派出所配合）
一是强化重点车型监管。应急办、建管办等办站所要以“两客一危一货一校”、渣土车、商品砼车为整治重点，从源头管理、路面执法、道路隐患、宣传教育等方面着手，深入开展道路交通“减量控大”暨突出违法专项整治百日行动，严防较大及以上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二是强化农村道路监管。各办站所要对照职能职责，组织“6+5”支力量开展本辖区隐患排查整治、路面执法检查、交通安全宣传等工作，应急办要督促劝导站落实“七必上、五必查、五必劝”勤务；应急办、建管办要协作配合，共同做好隐患排查整治和路面执法工作，切实强化农村道路管控。
三是强化城市道路监管。应急办、建管办、市政办、社区要结合区“多勤联动”综合整治场容（交通）秩序工作，加大场镇车辆违法行驶、非法改装、违规停车、非法营运等的违法查处力度，强化场镇占道施工管理，切实维护场镇道路交通秩序。
2.建设施工（建管办牵头）
一是突出监管重点。要持续深化“两防”整治，有效强化基坑边坡、桥梁隧道、起重机械、高处作业、临时用电、有限空间作业、地质灾害防治、临时建筑、管理用房生活用电用气等关键部位、关键环节的安全监管。
二是强化现场执法。要紧盯安全帽、安全带使用和值班值守，加强执法检查，对不正确使用防护用品、施工大门无人值守等问题零容忍，严格落实立即处罚、现场处罚的要求。
三是严防气象风险。针对旱涝交替的气候特点，建设、施工单位要合理安排生产作业，完善恶劣气候条件下的应急处突预案及相关准备，严禁盲目赶工抢工、冒险生产作业。
四是强化到岗履职。建设单位要督促施工、监理单位安全生产主要管理人员到岗履职，特别是政府投资项目，要严格履行建设单位首要责任。
3.危险化学品（应急办牵头）
一是强化联合执法。应急办、经发办、市场监管所等办所要加强信息共享，强化联合执法，严厉打击非法储存、超量储存、违法运输、非法销售油气等违法违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是突出监管重点。督促指导企业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与风险研判，重点对危化企业设备检测及维修情况，操作规程、化工装置泄漏报警系统管理、应急演练情况等关键部位、关键环节开展监督检查。
三是强化运输安全管理。加强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监管，严禁未经许可运输。要对危险化学品货物运输单位资质、车辆营运证、人员从业资格“回头看”，强化托运、承运、装卸、车辆运行等危险货物运输全链条安全监管。
四是强化特种设备和防雷防静电检验检测。加强危险化学品各环节中压力容器、压力管道、起重机械等特种设备和防雷防静电设施设备检验检测。超期未检验或定期检验不合格的，一律停止使用。对存在使用非法制造、未经注册登记的特种设备、操作人员无证操作等情况依法查处。
4.场镇运行（市政办牵头）
一是场镇“三线”隐患排查整治。重点对背街小巷、老旧小区通信、广电、电力线路“蜘蛛网”，“飞线”充电等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明确整改主体、时限和措施。
二是全面排查化粪池安全隐患。重点排查场镇老旧小区化粪池易爆气体、安全警示标识、基础设施导气管道、池内压力、沼气外泄或池内粪便堵塞、澎满、外溢等隐患。对化粪池排查情况进行分类登记，明确化粪池有无业主单位，建立台账，规范化粪池清掏记录，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三是开展市政基础设施大排查。加强场镇安全监管，对边坡、高堤坎等地段开展重点排查，发现有基石松动、墙体变形裂开等情况，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安全隐患，开展照明设施、户外广告、环卫设施等隐患排查治理。
四是开展房屋建筑构筑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场镇内雨棚、围墙、房顶广告牌等构筑物及建筑附属设备隐患排查，加大乱搭乱建等问题的执法检查，建立完善隐患排查、整改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整改时限，形成隐患闭环管理。
5.消防（应急办牵头）
一是加强重点监管。各村（社区）、办站所要针对城乡结合部、养老院、农村大院等重点领域开展隐患治理，强化消防通道畅通、消防水压充足等关键内容的核查整改。
二是强化委托执法。各村（社区）、派出所要紧盯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消防通道是否畅通、是否存在采用易燃夹心泡沫板等内容，开展巡查检查，强化警示教育。
三是加强巡逻值守。各村（社区）要组织综治巡逻队、平安员、社区微型消防站等各类组织力量，开展巡逻检查，尤其是要加强居民野外用火、用电的巡查检查；组织村（社区）消防应急救援力量开展应急演练。
6.特种设备（市场监管所牵头）
一是狠抓电梯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以居民小区、敬老院等公众聚集场所为重点进行专项抽查，检查电梯门锁装置、机房设置防尘防高温设施及运行情况、电梯报警装置和应急救援处置情况。
二是强化特种设备风险综合研判。通过特种设备信息化管理平台，紧盯大型化、高参数、高危险性特种设备的分布情况和使用情况。严格落实“日过问、周调度、月检查”工作要求，督促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实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法定义务，落实隐患整治闭环管理。
7.工贸企业（经发办牵头）
一是聚焦监管重点。强化“四涉一有限一使用”（涉尘涉爆、涉氨制冷、涉高温熔炉、涉冶金煤气，有限空间作业，燃爆毒危险化学品使用）安全管理，开展粉尘涉爆、铝加工（深井铸造）企业重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二是分类推进安全标准化和“两单两卡”。按照“创评分离”工作要求，推动规上工业企业安全标准化创建达标，改善企业基本面；指导和督促重点行业及规上工业企业、限上商贸企业全面落实“两单两卡”工作，推动企业一线岗位责任制落地落实。
三是严格检查执法。针对企业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法定职责、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新员工未开展三级安全教育等重点违法行为开展执法检查。
（二）自然灾害防治方面
1.森林防火（农服中心牵头）
一是坚持以防为主。全面落实封山令和禁火令。各村（社区）林区单位全员动员，切实守住山、看住人、管住火。护林人员带齐装备巡山护林，确保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持续加强宣传教育，做到宣传全覆盖、有针对性。
二是突出重点隐患整治。农服中心、各村（社区）持续开展违规野外用火专项行动，加大对林缘焚烧秸秆等违规野外用火的打击力度。各村（社区）、林区紧盯重点，加大对油气管道、自燃隐患等重点部位火险隐患再排查、再整治。
三是强化应急处置。建立健全上下贯通、责任分片包干、任务落实到网格到一线的指挥体系。灭火设施、储备物资、应急装备（砍刀、油锯、铁扫把）等要配齐，充分用好村社救援力量。灭火方式要科学，确保灭火人员绝对安全。
2.防汛抗旱（农服中心牵头）
一是强化应急值守和预警预报。各村（社区）、办站所要做好汛期24小时应急值班值守，克服麻痹大意思想，严防旱涝急转，加强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的接收和传递，要将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叫应”到人。要安排专人开展巡查，及时劝离在涨水河边钓鱼、游泳、玩耍的群众。
二是强化预案预演和转移安置。各村（社区）、办站所要指导受洪水、山洪威胁的村社常态化抓好转移避险演练，细化完善应急预案，落实各项防御措施。要及时组织群众转移，特别是冬笋村等受地质灾害影响较大的村社要明确转移人员清单、转移避险路线、转移安置场所，强化转移途中、转移后的安全管控，妥善安置避险群众。
三是强化防溺水工作。各村（社区）要在辖区水库、水塘、重要河段等水域，特别是水库、河流等涉水区域，现场加密设置醒目的安全警示牌，及时更换老化的安全警示牌，配齐应急救援设备，重点部位要安装隔离防护设施。依托镇综治巡逻队和村巡查队，在群众频繁活动重点水域不间断开展巡查，落实防范措施，消除溺水安全隐患。
3.地质灾害（建管办牵头）
一是强化工作调度，确保风险可控。各村（社区）对排查出的地灾隐患点要加大督促整改力度，落实巡查制度，确保风险可控。
二是加强预警预报，做好应急准备。完善应急撤离预案，严格执行“三个紧急撤离”制度，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三是加强督促，推进综合治理。加快地灾治理、搬迁项目实施进度，争取早日完成治理和搬迁，消除隐患。
4.气象灾害（农服中心、应急办、党政办牵头）
一是突出监管重点。配合上级部门开展防雷安全执法检查，针对易燃易爆危化场所、学校等场所及重点企业加强防雷安全监管，督促企业将防灾减灾主体责任和气象灾害风险管理措施落实到位。加强气象观测设施执法检查，对故意破坏或损坏气象观测设施设备的行为，落实严格处罚要求。
二是强化灾害性天气预警与应急响应工作。强化灾害性、关键性、转折性天气的监测预报，充分认识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的重要性，全力做好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接收、发布和应急响应工作，进一步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牵头镇领导要率先垂范，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切实抓好分管领域重点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各村（社区）、各办站所负责人作为专项整治工作第一责任人，要牵头抓、负总责，对安全大检查百日大整治要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以实际行动推动安全大检查百日大整治提质增效，坚决不发生较大以上事故，坚决防止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防治安全责任事故。
（二）加大整治力度。各村（社区）、各办站所要抓住重点环节、关键领域，围绕“两重大一突出”深入开展排查整治，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对重大风险隐患进行全面、深入地检查，采取有效管控措施，切实堵住安全漏洞。要集中精力、走出机关、严格执法，监管执法切实做到严格、闭环，坚决杜绝“零执法”“零处罚”，大力提升执法检查三个强度。
（三）抓好督查考核。各村（社区）、各有关办站所要着眼突出性问题隐患，动态调整问题清单，扎实推动“两重大一突出”问题整治落实落地。镇安委办将会同镇督查办组织专项督查，加大督导检查力度，特别是对重点问题要实施挂牌督办，确保限时整改销号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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